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装饰2018-011-1      
项目名称：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大亚集团总部
大厦室内装饰工程（修改）   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 

颁书日期：   2018年05月23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
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江苏大亚集团总部大厦室内装饰工程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05月23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江苏大亚集团总部大厦室内装饰工程

	
	建设单位
	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开发区

	
	建筑面积
	11162.63㎡
	建筑总高度
	43.75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9层  
	耐火等级
	二 级

	
	场地类别
	Ⅲ 类
	抗震等级
	二 级

	
	人防等级
	
	基础形式
	桩 基

	
	结构体系
	外墙装饰
	建筑类别
	二 类

	勘察单位
	
	资质等级
	

	设计单位
	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装饰甲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室内装饰设计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江苏大亚集团总部大厦室内装饰工程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控制好室内环境质量（按Ⅰ类控制）。甲醛、苯、氨、TVOC 、氡五项指标（具体数值应明确列出）。

2、原设计明确报告厅（相当于观众厅）的天棚、墙面、地面装修材料均不应低于A1 级（参见剧场规范8.1.7条），设计说明最后一条的的燃烧等级应修改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1、四层通向五层、六层通向七层、八层通向九层的中庭内各增加了一个圆弧旋转楼梯，应有专项设计、安全防护设计、结构设计、耐火等级设计。

四、其他

1、本次审查仅限于“装饰设计”、不涉及结构、节能、消防部分（消防设计部分尚需专业消防部门审查）。并得到原设计单位的注册建筑师同意认可（签字、盖章）。
2、本建筑概况应介绍建筑基本情况：建筑面积、建筑层数、高度、设计等级、装饰面积（或提供装修造价）等主要内容。

3、凡落地玻璃均应设置提醒标志，防止人员误撞（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4.4.4条）。
4、原设计的三层的“信息化机房”采用两个甲级防火门（FMA1523、FMA1024），装修图改为了一个FMA1224，降低了疏散要求，当为一个疏散门时，门的净宽应保留1.4米（参见建规5.5.15条）。但是前面的一樘门只有1100mm？·


	设计人
	蒋 力
	安全隐患
	1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刘剑明
	强制性标准
	2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刘剑明
	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江苏大亚集团总部大厦室内装饰工程

	设计编号
	

	一、节能方面

（无） 

2、 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 

3、 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四、设计深度
1. 图中提出的锚栓拉拔实验值是什么值，锚栓承载力设计是多少应注明。

2. 请按JGJ133-2001-5.7.2条规定：上、下立柱之间应有不小于15mm的缝隙，并应采用芯柱连接，画出节点大样图并在立面图上注出该节点位置。



	设计人
	丁 超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房 卓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房 卓
	
	
	建筑设计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江苏大亚集团总部大厦室内装饰工程

	设计编号
	GT-2016-SJ·S-313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、未说明消防配电线路敷设要求，不符合GB50016-2014的10.1.10条第1、2款规定。

2、消防控制室、配电室等应设置备用照明（应急照明），其作业面的最低照度不应低于正常照明的照度。详见GB50016-2014的10.3.3条规定。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1、同设在电缆井内消防配电干线与其它线路敷，应分别布置在电缆井的两侧，且消防配电干线采用矿物绝缘类不燃性电缆，详见GB50016-2014的10.1.10条第3款规定。

2、消防工作区域（消防控制室、配电室等场所）火灾应急照明最少持续供电时间应≥180min，且不低于正常照明照度。详见JGJ16-2008的13.8.6条规定。

（图例不全、参数不完整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1、补充照明节能措施设计说明。

2、平面图应标注房房间用途。（强电、火灾自动报警平面图基本未标注）
3、国标图集10D303-2己废止。


	设计人
	陈 斌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刘剑明
	强制性标准
	2
	
	建筑防火 
	2

	审核人
	刘剑明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防雷装置设计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江苏大亚集团总部大厦室内装饰工程

	设计编号
	GT-2016-SJ·S-313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（无）



	设计人
	陈 斌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刘剑明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刘剑明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